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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概述

1.1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概念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对一定地区所有的土地资源

未来的利用进行整体布局。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社

会经济发展情况，合理调整土地总供给和总需求，确

定各类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的综合经济技术措施。

1.2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特点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具有总体性、长期性、战略性、

政策性、动态性和强制性。它针对区域的全部土地；

期限在 10 年以上；可预见土地利用的方向、目标、结构、

布局及变化趋势；规划在编制和落实过程中严格执行

党和国家有关土地的方针、政策、法律和法规；是一

个“持续规划—实施—纠正—重新实施”的动态过程。

1.3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决策的特征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非结构化、综合性和多目标

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决策所涉及的信息知识具有很

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其性质无法准确判断描述。

并且在决策过程中，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综合考虑经

济、社会、环境等因素。全面的信息和综合要求，以

做出实际的决策和实施，因此其决策目标是多样的，

并且多个内部目标和因素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在决策

时要遵循多目标决策的原理和方法。

2. 芷江侗族自治县土地利用现状分析

2.1 芷江侗族自治县概况

芷江侗族自治县为湖南省西部的一个少数民族自

治县，处于武陵山南麓，云贵高原以东。临近怀化市

的新晃侗族自治县、会同县、洪江市、鹤城区、中方县、

麻阳苗族自治县以及贵州天柱县、万山特区和铜仁市，

有“滇黔门户、黔楚咽喉”之称。

2.2 芷江侗族自治县土地利用现状

芷江县土地利用种类繁多，主要是林地和耕地，

土地利用区域差异明显，林地主要分布在北部和西部

的山地区域，耕地集中在舞水旁的四个盆地和丘陵地

带，城镇和工矿用地主要分布在沿河的宽敞地带；土

地开发利用程度较高。

根据县国土资源局的数据，截至 2014 年底，芷江

侗族自治县土地总面积为 209463.08 公顷。其中农用地

面积 193734.23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92.49%；建设

用地面积 8642.75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4.13%；其他

土地面积 7086.10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3.38%。土地

利用率为 96.62%，土地垦殖率为 17.37%。

3. 芷江侗族自治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决策的影

响因素

政府是各方利益的代表，可以采取一定的方法来

影响土地利用活动和过程 , 促进土地利用按照已定的规

划发展。在中国 , 土地利用规划主要是政府的决策行为。

其决策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3.1 决策环境

3.1.1 国际、国内环境（一般环境）

所有国家都不能孤立地发展。我国虽然土地面积

大，但人口众多，人均耕地离世界的平均水平相差较

远。因此，国家需要采用强有力的措施保护耕地。芷

江在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时不得违背国家有关规定，

必须环境背景要求。所以，芷江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落实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的

要求、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并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湖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3.1.2 社会经济环境、自然环境（特殊环境）

3.1.2.1 社会经济环境

土地利用决策问题上，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现

象均存在，为调动整体的积极性，需要在进行规划时

考虑到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使决策符合芷江当地的实

际发展。

芷江的经济发展较好，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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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居次。近年来，芷江也赶上了发展的时机：“武陵

山片区区域与扶贫攻坚规划”、“十三五”规划以及“大

怀化建设”让芷江抓住武陵山集中连片发展和国家扶

贫开发的机遇，经济发展和公共设施得到改善，土地

利用结构和布局也会随着发展而调整；2015 年芷江被

国家列为第二批全国新型城镇化综合试验区，以人的

城镇化为核心，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海峡两岸交流

基地”设置、建立以及规划的实施，芷江面临的经济

社会发展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对土地规划的布局与

实施提出了新要求；还有芷江交通优势日趋明显，国道、

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均有分布并设站点，而且芷江机

场的航线也逐年增加，这都促进县城的经济发展和建

设，同时也迫使土地利用转型，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提出了新要求。

3.1.2.2 自然环境

决策土地如何利用是以自然环境为基础的。在制

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基础上，政府应充分分析土地

利用现状，根据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和发展计划的要

求，结合该区域内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的具体情况，

寻求符合区域技术特征的土地利用优化体系。芷江的

地貌以丘陵为主，内有盆地分布，其舞水河旁是平原

地带。境内水资源丰富，溪河密布。结合自然环境和

上述的土地利用现状情况，芷江县的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大致符合规范，

3.2 决策的内部条件因素

决策的内部条件因素主要针对芷江县在进行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决策时的内部条件。

3.2.1 组织文化

在进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决策是，芷江政府采

取的是进取型的态度，勇于创新和改变，不断适应环

境的变化。武陵山地区区域发展和扶贫攻坚战略的实

施、两岸交流基地建设和一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落

地，将推动芷江侗族自治县迅速发展，对芷江侗族自

治县的土地利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芷江的规划

用地规模和布局需作出相应调整，为此芷江在 2012 年、

2014 年、2016 年均对所辖乡镇或全县的规划进行修定。

修定后的规划适应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近年来芷江在

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飞虎路、舞水河一线的

土地开发成了商品房，人民医院后面的土地被建造成

为公园绿化地，受降纪念坊旁建造了具有和平文化的

太和塔，大力促进了县城的进步和发展。

3.2.2 组织的信息化程度

决策过程中，所有参与决策的部门都应根据经济

发展的战略要求提出土地使用要求和各类土地信息，

为规划和决策提供重要的信息咨询服务。芷江的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的信息化程度程度较高，拥有较先进的

信息技术，可以快速获取质量较高的信息。在技术措

施方面，芷江采用卫星遥感等手段，扩大了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的实施监测范围。

在高度信息化的组织中，决策者的意图很容易理

解，决策者更有可能从其他人那里获得反馈，使决策

方案能根据组织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从而得到很好的

实施。在进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时，芷江县人民政府

在初步方案形成后，组织相关部门、用地单位及乡镇

村民代表召开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方案听证

会；技术单位根据听证代表的意见将方案进一步完善

再送审。

3.2.3 过去的决策

芷江在进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订时适应了社会

经济的发展，但也是在之前规划基础上进行修定的。

修定的规划保留了之前规划中仍然能促进土地利用的

部分，对不适合新时期发展的细则进行修改，而修改

也是在原基础的前提下结合城市化加快、投资环境改

善、国家发展战略等背景进行修改，使得规划能适应

新时期的要求。

3.3 决策问题的性质

3.3.1 问题的重要性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关系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

和协调发展，是实现土地管理目标、确保子孙后代生

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芷

江县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领导小组成员均为党政成

员，规划中的如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分、建设用地控制

指标等均要由高层领导亲自决策。同时，芷江县也针

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问题的特殊性咨询了相关专家，

在技术和规划编制方面均委托过湖南师范大学。芷江

也大力落实并完善公众听证制度，发挥群众的力量和

智慧，尤其是征求非土地资源管理相关方面的人员意

见，使得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决策的质量不断提高。

3.3.2 问题的紧迫性

芷江县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均是按照原

国土资源部（现自然资源部）和湖南省国土厅的部署

进行修编的。在进行修编时，要严格落实上级的最新

政策，并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工作。这要求在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的决策必须要保证科学可行性。

3.4 决策主体的因素

3.4.1 主体的能力

芷江县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委托了湖南师范大学

进行编制，专业人士进行编制能够对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认识的能力更强，同时芷江县也派了国土相关部门

的人员进行对接，使规划能够符合芷江县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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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也更切中要害。政府在进行决策时也充分考虑了

公众的意见，落实了听证制度，将规划不断完善后再

送审。

3.4.2 决策群体对问题感知程度和融洽程度

芷江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领导小组认识到了规

划问题的重要性，考虑到了缺乏相应人才，委托湖南

师范大学进行编制规划，在规划编制和实施的过程中

进行了前期准备，调查研究、公众听证、成果公示与

报批等工作，全面了解芷江县土地利用变化状况，并

多次核实反馈，力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规委会意见、

上级文件与其他规划相衔接，确保规划的科学性，符

合经济、生态、社会效益。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决策最终由政府土地管理人员

执行。此时，决策组织自身的能力、内部凝聚力，执

行人员业务能力和素质尤为重要。此外，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涉及地方各级政府、相关政府部门、土地使用

单位和当地人民的利益。由于政府主体在决策时存在

获取信息不充分和表达个人偏好等不足的现象。所以，

再进行规划编制和修改时，遵循公众参与原则，通过

座谈、会议等形式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力求各方意见

统一。

4. 芷江侗族自治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决策建议

不可否认的是芷江县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决策仍

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就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4.1 提高决策的质量

主要针对的是要更新保护耕地的内涵。芷江县土

地管理部门应及时落实基本农田的各项工作，确定其

边界并示意公众，以保证工作及时展开。这需要县政

府高度重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工作，培育一支高素

质的队伍，使规划的制定能够科学和合理。

4.2 加强决策执行的力度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会影响城乡规划和土地用途管

制。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系统和科学的土地资源可持

续利用计划，就会阻碍经济社会发展。在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修改后和实施过程中，各有关部门要步调一致，

通力协作，严格落实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使土地能做

到物尽其用。并开展适当的环保活动，降低规划带来

的部分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5. 芷江侗族自治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展望

对于芷江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我们应站在“五

位一体”和“多规合一”的战略视角，考虑芷江的整

体和长远利益，以利用为中心，对土地开发、利用、

整治和保护进行统筹安排和长远规划。在全县规定土

地用途、划分允许建设区、限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

更要关注国土空间规划最新动态，做好“双评价”工作，

利用土地规划引导芷江县的产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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